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巿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amr.gd.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719864.html）

附錄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开展对铁皮石斛、西洋参、灵芝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告 

2021 年第 245 号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定，在广东省

对铁皮石斛、西洋参、灵芝 3 种物质（以下简称 3 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以下简称食药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现将相关试点工作要求通告如下：

一、试点内容

（一）试点物质和试点食品类别 

1.在食品（含保健食品，以下同）生产企业开展以 3 种物质为原料，按照传统生产工

艺加工的普通食品试点生产。试点食品类别限于饮料（含固体饮料）、糖果、代用茶产品，企业

应按《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取得相关品种生产许可后，方可开展试点生产。 

2.在全省餐饮服务单位（不含学校食堂）开展以 3 种物质为原料，按照传统加工工艺

和饮食习惯进行加工的餐饮食品试点经营。餐饮服务单位使用上述试点物质限于以炖、煮等传

统烹饪方式加工制作的餐饮食品。

（二）试点企业条件 

1.食品生产企业。

（ 1）符合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及相应类别生产许可细则

要求的条件，取得该类别的食品生产许可。

（ 2）规模以上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 3）具备对试点物质标志性成分的自主检测能力。

（ 4）制定以试点物质作为食品原料生产的产品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并报省卫生健康

部门备案，企业标准应包含试点物质原料质量要求、生产工艺、标志性成分及含量等内容。

（ 5）试点产品标签应送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检测并提供合格检验报告（同一标签设计

内容仅包装规格不同的，可只检验一次）。

（ 6）近三年未因食品安全问题受到行政处罚。

（ 7）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标准及本通告的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餐饮服务单位。

（ 1）应取得含热食类食品制售项目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 2）采购人员应具备鉴别试点物质真假的能力，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制度，确保所选

用的试点食药物质原料质量。

（ 3）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标准及本通告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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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企业申报材料

申报试点生产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新办食品生产企业无需提供）

（三）试点产品名称及配方

（四）试点产品工艺流程

（五）标签说明书样稿

（六）拟备案的产品企业标准

（七）具备对试点物质标志性成分的自主检测能力说明（人员、设备、方法）

（八）承诺书（近三年未因食品安全问题受到行政处罚）

三、试点申报流程

（一）食品生产企业 

1.实施周期。

试点工作周期自试点企业及试点产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资质之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试点结束后，试点企业应立即停止生产，已生产的产品允许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2.企业申报。

符合条件的食品生产企业以自愿为原则，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申请开展试点工作。

申报材料（一式两份，逐页加盖公章）原则上应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前提交至省市场监管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363 号特殊食品处，电话： 020-38835567）。 

3.企业遴选。

组织相关技术机构、专家，对申报企业及试点产品进行评议，根据技术评议意见，

结合省内相关工作实际，提出允许开展试点生产的食品生产企业名单，并通过门户网站等进行

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可以实名向公示部门提出异议；公

示期满，无异议或经调查后异议不成立的，视为公示通过，确定试点生产企业并公布。 

4.许可审查。

承担试点食品类别生产许可工作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据《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

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试点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申请严格把关。

生产许可现场审查由省市场监管局指派审查组。许可审查通过后，该产品方可正式生产上市流

通。

禁止委托加工以试点物质为原料的食品。试点产品仅限于广东省内销售，不得通过

网络交易平台销售到省外，试点产品应载明销售区域范围。

（二）餐饮服务单位 

1.实施周期

试点工作周期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8 日。试点结束后，试点单位应

立即停止餐饮食品试点经营。 

2.符合条件的餐饮服务单位使用本公告确定的试点物质种类的，自行参与试点，并将

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及试点物质主动报送给所在地市场监管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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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

请试点单位及时反馈试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以及试点开展的成效，为进一步

完善试点工作提供参考。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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